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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政办发〔2024〕5 号

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山亭区公职律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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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亭区公职律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区公职律师队伍建设，规范公职律师管

理，发挥公职律师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区、建设法治政府中的职能

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

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》《关于加快推进公职律师工作

的意见》《公职律师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公职律师管理实施办法》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区党政机关、人大、政协机关、监察委

员会、人民团体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

单位开展公职律师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职律师，是指在所在单位从事法律事

务工作，经司法行政部门核准取得公职律师证书的党政机关、人

大、政协机关、监察委员会、人民团体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

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。

第四条 公职律师应当拥护中国共产 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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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正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。

第九条 申办公职律师证书，应当先由申请人所在单位按照

流程上报市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核。

第十条 公职律师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申请社会律师执业，

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直接申请社会律师执业，无需在律师事务

所实习：

（一）担任公职律师满三年；

（二）最后一次公职律师年度考核被评定为称职；

（三）市律师协会考核合格。

第十一条 公职律师申请转为社会律师，其担任公职律师的

经历计入社会律师执业年限。公职律师因工作调整到其他单位继

续担任公职律师的，担任公职律师的年限累计计算。

第十二条 公职律师转为社会律师的，应当履行对单位内部

信息、涉密信息的保密义务，不得利用原单位任职期间获得的重

要信息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，不得接受与原任职单位发生争议的

对方当事人的委托。

第十三条 因公职律师证书破损、遗失等原因影响正常使用

的，按照司法部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管理办法》，可以

申请换发或补发。

第十四条 公职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所在单位应当在三

十日内启动注销程序：

（一）本人不愿意继续担任公职律师，经所在单位同意的；

（二）所在单位不同意其继续担任公职律师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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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所在单位委托或者指派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
第十六条 公职律师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依法享有会见、阅卷、调查取证和发问、质问、辩论、

辩护等律师执业权利；

（二）加入市律师协会，享有律师协会会员权利；

（三）参加律师行业开展的各类评优评先活动；
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第十七条 公职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接受所在单位的日常业务管理和监督；接受司法行政

机关、律师协会的业务指导和执业监督；

（二）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得泄露办理法律事务过程中知悉的

党和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应公开的信息；

（三）不得对外从事有偿法律服务，不得违规在律师事务所

或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兼职；

（四）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所在单位以外的诉讼或者非诉讼

法律事务，但是经所在单位会同区司法局批准统筹使用的除外；

（五）不得以公职律师身份代理所在单位员工和其他自然人、

法人等的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，但是经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

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除外；

（六）公职律师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年度考核，无正当理由不

参加考核的，考核等次为不称职；

（七）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；
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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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奖励制度


